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武政办〔2025〕69 号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武汉市推动长江中游

航运中心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2025—2027 年)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武汉市推动长江中游航运中心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

案(2025—2027 年)》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组织实施。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5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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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推动长江中游航运中心高质量发展

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 年)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论

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高水平建设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

特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总体目标
 

锚定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的总体定位,深入挖掘长

江“黄金水道”航运潜能,加快把武汉交通区位优势转化为国内国

际双循环枢纽链接优势,全力打造具有国际资源配置力、区域辐射

力、产业带动力的现代化国际化长江中游航运中心。 到 2027 年,

改善三级以上航道 42 公里,国际多式联运通道年增长 3 条以上,

武汉港集装箱水水中转占比超过 50%,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稳居长

江中上游首位;船舶交易进场率达到 100%,推出 1 个以上新的航

运指数产品,实现关键业务指数常态化发布;航运集聚区建设取得

实质性进展,航运服务业规模年均增幅超 25%;生态航运示范和智

慧口岸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船舶制造业绿色发展体系基本建成。
    

二、主要任务

(一)增强港航基础设施功能

1. 建设标准化航道。 支持推进长江“645”深水航道整治工程,

配合开展荆汉运河前期研究工作。 聚焦汉湘桂内河航运大通道湖

北段工程建设,配合推进汉江兴隆至蔡甸汉阳闸 2000 吨级航道整

—2—



治工程,加快实现武汉都市圈汉江航道全线达到二级标准。
    

2. 建设现代化集装箱港区。 重点建设阳逻东、西两大作业区,

实现阳逻一至三期码头物理打通及作业标准规范统一,推进武湖

作业区绿色智慧多式联运码头工程建设。 发展江夏、经开、白浒山

等集装箱港区,推进金口多用途码头、汉南综合码头、花山港等集

装箱码头后续工程研究。
    

3. 建设专业化港区设施。 重点建设沌口、金口、汉南汽车滚装

码头,打造武汉经开—江夏—白浒山港区汽车产业集群。 依托林

四房港区,推动国家粮食现代物流(武汉)基地及码头二期工程项

目,培育粮食储备与临港冷链集散功能,建设长江经济带粮食贸易

港;改造扩能武钢工业港,提升煤炭、矿石、钢材等重要战略物资储

备转运能力,打造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金属矿石贸易港;推进白浒

山港区液化天然气加注站及接卸码头等项目,增强油气、液化天然

气供应链服务体系,打造长江中游能源商品贸易港。
    

4. 建设水路配套项目。 加快推进阳逻国际港多式联运中转中

心项目建设,推动港口码头提档升级,增强港口作业服务能力。 加

强长江及汉江规划锚地建设及管理,推动公用、专用锚地建设,指

导日常维护管理、运营调度。 支持海事、航道等公务码头建设。
    

(二)打造多式联运体系

5. 完善疏港公路体系。 完善阳逻国际港各作业区联通道路,

推进电厂北路项目建设,启动杏花路一期、平江大道高架工程等项

目前期研究工作,提升公铁水联运转换衔接效率。 完善花山港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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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湖工业站短驳通道。
    

6. 强化疏港铁路体系。 推进粮食、钢铁、化工品等专业港区铁

水联运集疏运体系建设,深化西北环线、西南环线项目前期工作,

谋划金口港区铁路专用线等项目,加快形成武汉南北两廊港口和

铁路无缝衔接的发展格局。
    

7. 完善水运服务网络。 重点优化提升武汉至上海、宁波等沿

海港口航线,依托汉江至大运河航线、中三角省际班轮航线及省内

城际航线等,创新内贸运输新通道,拓展省际市场,加密航线航班。

以武汉为内陆出海口,稳定运营武汉至日本、韩国直达航线,优化

拓展至东盟等其他国家和地区,培植近洋近海公共班轮航线。
    

8. 提升铁水联运网络。 依托阳逻国际港,提升辐射西南、西

北、华中的集装箱铁水联运品牌线路和规模,拓展辐射鄂东、华北

等地区的联运线路,巩固“日韩—武汉—欧洲 / 俄蒙”跨境中转通

道。 加快推动香炉山铁路站改扩建,积极推进打造中欧班列(武

汉)阳逻国际港第二始发站。 依托经开港,持续强化联通华北、华

中、西北的商品车公铁水联运线路。 依托林四房港、白浒山港、青

山港,加快构建“北粮南运西进” “北煤南运”和钢材、化工品等大

宗货物铁水联运网络。
    

9. 增强港口“散改集”能力。 利用港区穿梭巴士及城际航线,

串联金口港、经开港、花山港、林四房港、鄂州三江港、黄冈唐家渡

码头,构建覆盖武汉都市圈的“散改集”多式联运体系。 拓展至东

北、川渝地区大宗散货市场“散改集”业务。 每年开通 1 条以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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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货物“散改集”航线。

(三)提升口岸开放水平

10. 优化口岸开放格局。 推动武汉港花山、汉南港区临时开

放,因地制宜开通国际航线,实现与阳逻国际港错位发展。 做好武

汉至日韩、印尼等直航航线保障工作,提升武汉港水运口岸利用

率。 支持其他有基础和条件的区争创湖北自贸区武汉联动创新发

展区,完善港口开放体系,调整优化口岸布局。
    

11. 提高口岸通关效能。 推进“智慧口岸”建设,加强口岸(场

所、园区)查验设施、装卸设备、物流仓储等智能化改造。 支持在口

岸和综保区运营的企业数字化转型。 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建设,全面推行“船边直提”和“抵港直装”,探索扩大“直装直提”

范围。 落实进出口环节收费目录清单公示制度,提升收费透明度。

引导货代、船代等中介服务创新和资源整合。

(四)推动绿色智慧赋能发展

12. 推动绿色航运综合治理。 巩固提升码头岸线整治成果,严

格岸线规划符合性审查。 深化船舶港口污染防治,加强船舶污染

物接收环节监督管理。 强化联合执法检查,加强对船舶防污染设

施、污染物偷排漏排行为和船用燃料油质量的监督检查。 配合开

展汉江绿色示范航道建设,推进航道疏浚弃土综合利用。
    

13. 推广航运绿色技术装备。 支持打造长江干线散货运输、汉

江集装箱运输等零碳示范航线,推动内河船舶碳排放测算与碳积

分试点,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运输船舶,建设绿色船舶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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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核查检测中心。 推进新洲区绿色船舶制造产业园、武昌区长江

绿色智能船舶设计集聚区建设,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
    

14. 提升港航智慧化水平。 推进航运数据资源共享与开发利

用,积极参与湖北省水上交通安全环保通信、电子巡航等水运综合

信息服务系统建设,加快构建水运“数字长江” “数字汉江”。 推进

港口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改造提升现有港区装备水平,推进阳逻

国际港智慧绿色港口工程,打造智慧示范港口。

(五)推动航运市场繁荣发展

15. 推动港产城一体化发展。 依托阳逻国际港基础和优势,联

动综保区、华中贸易服务区等载体,建设以长江新区为核心的航运

基础产业集聚区,重点发展大宗贸易、国际物流、保税仓储、冷链物

流等业态,加快培育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等业态。 完善商业办公区

等城市功能配套。 联动金控华中贸易服务区共建航运基础性服务

中心,集成港口物流、货运代理等“一站式”服务功能。
    

16. 凝聚行业发展合力。 支持国际航运、海事、商贸物流领域

的非政府组织在汉开展相关业务或者设立办事机构。 支持长江航

运相关的全流域行业组织和各类专业委员会发展,在制定有关技

术标准、规范行业秩序、应对各类纠纷等方面发挥作用。 支持开展

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高质量发展系列活动。
    

17. 强化港航要素保障。 支持高校院所加大航运人才培养。

探索发展航运金融及衍生品业务。 培育壮大港航发展基金。 鼓励

金融机构开展供应链金融、绿色金融业务,发展跨境电商综合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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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拓展融资租赁业务,加快推进船舶融资、保理融资等金融产

品落地。 支持设立航运保险营运主体,发展铁水联运、江海联运、

物流经营人责任险、船东保赔险等险种。
    

(六)拓展航运服务能级

18. 打造航运总部基地。 建设以江汉区为核心的现代航运服

务业集聚区,用好长江航运中心大厦、长航大厦等楼宇资源,培育

高端航运业态,重点引进国际海商法务、船舶融资租赁、航运保险

经纪等机构和航运企业区域总部,培育航运指数发布、航运金融衍

生品等新型业务,打造航运关联产业发展集群。 设立长江中游航

运中心公共服务中心,集成涉航部门职能,打造集政务服务和产业

汇集为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服务窗口。 建设以江岸区为核心的航运

文旅示范区,整合沿江港口、历史风貌区等资源,推进旅游码头升

级改造,建设武汉长江中游游轮母港,谋划长江航运文化场馆,打

造具有武汉特色的航运文化品牌。
    

19. 高水平建设武汉航运交易所。 巩固武汉航运交易所公共

服务属性,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航运交易和专业服务能

级,集并发布航运公共信息,提供船舶交易鉴证、航运政务咨询、海

事纠纷调解、法律援助等公益服务,打造立足长江中游、服务长江

经济带区域的国家级航运交易所。 扩大中国长江煤炭运输综合运

价指数等现有指数产品影响力,探索发展航运指数期货交易,研发

新的指数产品,实现关键业务指数常态化发布,构建涵盖长江干支

线主要货种的长江(内河)航运业务指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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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强化区域协同发展

20. 深化省内港口合作。 支持整合省内港口运营、物流资源等

数据,加强省内港口分工协作,构建以武汉港为枢纽、长江和汉江

紧密联动的省内航运集并分拨网络,提升区域港口码头管理运营

一体化水平。
    

21. 加强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合作。 在基础设施建设、航线通

道开辟、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提升等方面,保持并扩大与上海国际航

运中心合作。 支持企业和平台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多式联运中心

建设。
    

22. 强化与长江中游地区合作。 依托长江中游城市群现有合

作机制、重点合作事项等,建立与岳阳、九江等港口城市常态化沟

通机制,优化中三角省际航线运营模式,多维度提升中游地区航运

综合竞争力。

三、保障措施

全市推动长江中游航运中心高质量发展工作由市人民政府市

长领衔、分管副市长负责,市交通运输局牵头建立市发改、商务、经

信、水务、金融、文旅、教育、投资促进等部门协同推进,各区重点支

撑,中央在汉相关行政管理机构共同保障,有关企业参与的工作机

制,统筹协调长江中游航运中心高质量发展工作。 强化政策支持,

加快推动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发展规划纲要报批,积极推进长

江中游航运中心建设立法工作,设立武汉航运中心建设专项资金。

加强对港口所在区指导,推动港产城一体化发展。 建立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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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跟踪监测和督查考核,及时通报进展情况。 加强特色和亮点

工作宣传,营造良好发展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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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市纪委监委机关,市委办公厅,武汉警备区,各人民团体,各民
主党派。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检察院。
各新闻单位,各部属驻汉企业、事业单位。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5 年 6 月 23 日印发　


